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記錄 

 
時    間：103 年 4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13 時 00 分。 

地    點：淡水校本部福環樓 7 樓第二會議室 

出    席：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如簽到表) 

列    席：各單位主管 (如附簽到表) 

主    席：唐校長彥博 

                                       記錄：蔡彥志 

壹、主席報告 

請各單位落實執行教育部智慧財產權政策及管理，並補強實施目標即提出相對具

體做法。 

 

貳、提案討論 

一、案由：各單位請參照「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各負責單位權責一覽表」之業務內容，

依教育部檢核指標確實執行。   

說明： 

生輔組：依附件二 (1) 教育推廣部分關於近期文宣海報等宣導列入新生訓練進行

宣導；(2)另教育推廣部分有關”智慧財產權宣教活動”請任課老師納入課

程中進行宣導；(3)教育推廣部分關於”大型海報進行文宣作為”學輔款經

費是否能支應使用。 

陳主任建宏：關於上述以生輔組為主要，圖資中心為輔進行宣導。 

通識中心：建議附件二教育推廣部分在通識中心網頁設有智慧財產權專區連結改

為圖資中心。 

通識中心：課程規劃部分課程網頁連結及課程規劃，建議請設計學群科系統一開

設規劃智慧財產權課程。 

 

決議： 

主席：關於通識中心課程規劃部分課程網頁連結及課程規劃，建議請設計學群科系

統一開設規劃智慧財產權課程。請與遊戲系劉主任經緯協調。 

主席：會後填報人員與各單位確認，並由承辦人員告知自平評表填寫方式，另自評表請

承辦人員及各單位先行檢視。  

陳主任建宏：該自評表預定六月底回傳圖資中心、七月底發函回報教育部。 

   

叁、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14 時 30 分 

 

附件 1 


